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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工地

建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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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人员实名制标准

（一）管理标准

1、施工现场安装人脸识别采集设备作为实名制考勤终端，

对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，施工单位项目经理、现场主要管理人员、

作业人员（包括特种作业人员、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），监理单

位项目总监、专业监理工程师等人员信息进行现场采集和核验，

实时记录和统计相关人员的日常在岗情况及上下班考勤情况，结

合项目现场管理人员配备及变更情况、农名工工资拨付情况、农

名工工资支付担保缴纳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判断，强化对各类风

险的预警和防控。农民工身份信息实时上传至“成都市建设领域

农民工综合服务平台”进行比对和匹配，与智慧工地平台互联互

通。

2、因施工进度或场地变化需要移机的，须报建设单位、监理

单位同意，移机后需满足相关接入要求。因项目完工或因施工原

因需拆除智慧工地实名制设备的，由项目所属安全监督机构确认

后实施。

3、建设工程项目应在智慧工地实名制信息采集及考勤系统安

装并成功接入智慧工地系统后，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已进场施工现

场人员身份证、人脸头像及岗位等相关信息的录入；后续人员应

在进场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信息的录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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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施工现场作业人员在进场后应接受三级教育，施工单位应

在三级教育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通过智慧工地实名制系统上传图

片、文字等教育资料。

5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人员变更或退场后，建设单位、监

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智慧工地实名制系统相

关信息的更新。

6、建设工程施工单位项目经理、现场主要管理人员、监理单

位项目总监及专业监理工程师考勤信息应以月为单位进行统计公

示。施工单位项目经理考勤时间不得少于每月施工时间的 80%。

7、施工期间，施工单位项目部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安

全负责人、施工员、安全员、质检员等施工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及

监理单位专业监理工程师应每天考勤，因故未能考勤的，项目部

应留存相关请假证明材料。

8、建设工程智慧工地实名制信息采集及考勤设备出现离线、

设备故障、断网断电等异常情况导致 2 小时不在线的，施工单位

应在平台推送处置任务后 24 小时内完成处理并回复。

（二）设备标准

1、信息采集设备的功能要求



4

（1）身份证阅读，能够对二代身份证信息进行读取，包括身

份证号、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地址、发证有效时间、发证机关、

照片等。

（2）人脸照片（可见光或红外）生物特征采集。

（3）人脸照片和身份证照片比对，确保提供的身份证与本人

一致。

（4）支持网络通讯模块，将采集数据远程上传至建委实名制

系统。

（5）满足《成都市建设领域实名制管理终端设备数据接口说

明 V1.0》中的采集设备数据规范

2、人脸特征采集要求

正面人脸图像标准为一张 640 （高）*480（宽）像素左右的

裸眼免冠可见光或红外照片，两眼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60 像素，脸

部宽度能够占照片的 60%～80%，图片格式为 JPG、JPEG、PNG 等

格式（参考 GB/T 26237.5—2014）

3、考勤设备的要求

（1）识别精准快速，识别速度≤1S，通过率不低于 99%。

（2）满足户外使用环境，防水防尘。

（3）支持网络通讯模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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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能够自动排除安全帽、光线和脸部灰尘等外部因素干扰。

（5）具有活体检测功能，能够排除相片、视频、面具等伪装

素材的欺骗干扰。

（6）单机存储容量不低于 2000 人。

（7）支持断网本地存储和联网续传。

（8）满足与闸机通道联动要求。

（9）考勤数据远程上传建委实名制系统，上传延时不超过 60

秒。

（10）考勤数据本地存储不低于 30 天。

（11）满足《成都市建设领域实名制管理终端设备数据接口

说明 V1.0》中的考勤设备数据规范。

（12）支持二次开发，后期可根据管理办法的调整进行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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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实名制管理系统

员工实名制安全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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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脸识别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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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起重机械安全监控标准

（一）管理标准

1、在塔吊上安装高度传感器、力矩传感器、幅度传感器、回

转传感器，吊钩上安装高清摄像头、高度传感器、幅度传感器，

通过信号接收主机与监控室内的主显示器相连接，经过信息平台

处理，做到塔吊碰撞及运行数据预警，使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可

以在监控室内看到吊钩工作情况，提高吊运过程中的安全性。

2、施工现场应安装塔式起重机等起重机械安全监控智能设备，

并接入“成都市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系统”，实时采集设备运行状

态、预警、超限等信息，相关实时信息和预警信息实现与智慧工

地平台互联互通。

（二）设备标准

1、设备功能要求

（1）实时采集塔机吊钩当前高度。

（2）实时采集塔机小车当前位置。

（3）实时采集塔机当前吊重。

（4）实时采集塔机当前转角位置。

（5）实时采集塔机上方当前风速。

（6）实时采集相干涉塔机信息，做塔机防碰撞预警、报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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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塔机与障碍物、禁行区之间的预警、报警检测。

（8）显示屏上对塔机各传感器的基本参数进行标定。

（9）显示屏上实时显示各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。

（10）显示屏上绘制塔机二维图形，供塔机操作人员观看。

（11）显示屏上绘制相干涉塔机俯视图。

（12）显示屏上对各传感器限位值的预警、报警做颜色闪烁

处理，提醒塔机操作人员。

（13）语音提示预警、报警相关信息。

（14）对各传感器及设备自身故障进行自检。

（15）支持通过“成都市塔式起重机安全管理系统”对操作人

员身份进行确认。

（16）本地数据存储功能，缓存未上报成功等数据。

（17）工作循环检测。

（18）支持实时采集信息、预警等上传“成都市塔式起重机

安全管理系统”。

（19）设备自带电池包（能支持设备自主工作不小于 48 小时），

并能实现电池电量检测。

（20）驾驶室照片抓取功能

（21）设备远程升级功能（设备能自动下载服务器端提供固

件，完成设备程序升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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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2）设备远程配置功能（可通过手机端远程配置设备相关

参数）

（23）顶升检测功能备注：后四项政府文件未列入必备功能，作为其他选择功能

2、系统要求

（1）塔机安全监控系统按照结构划分为塔机部分、工地部分、

服务器部分和远程客户端四部分。

（2）各塔机监控终端以及工地监控终端之间采用微功率数传

模块相互连接。塔机监控终端通过移动网络接入服务器平台。工

地监控终端接入工地局域网供工地客户端实时监控，并可通过工

地有线网络或者无线网络接入服务器平台。

（3）塔机部分的基本功能：功能至少包含塔机间碰撞保护，

敏感区域保护，障碍物碰撞保护，超重力矩保护，倾角、风速报

警，人机管理，数据存储，故障诊断，数据上报功能。其中数据

存储按照 1 秒为周期存储塔机运行状态，可追溯 30 天内的数据；

记录塔机工作循环，报警，违章， 故障诊断以及人员验证信息，

存储容量不小于一百万条。

（4）工地部分的基本功能：功能至少包含局域网实时监控，

参数设置，数据记录，报警、违章、故障数据统计与查看，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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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。工地监控终端使用移动网络模式接入服务器。设备工作实

时数据上传周期为 0.5～5 秒。

监控系统

视频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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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控设备示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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